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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度增加慰问参考标准

1、 年度增加慰问三次参考标准如下：
1、 工伤一、二级每次增加慰问500元；
2、 工伤三、四级每次增加慰问300元；
3、 全瘫分两种情况：
1）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（即二侧肌力为0级）每次增加慰问200元；
2）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（即二侧肌力为0级），且一养一或另患九大病种之一或常住医院每次增加慰问300元。
4、 活体器官移植或患九大病种中三种及三种以上每次增加慰问500元。
年度增加慰问实施时间为4月、9月、11月。
2、 年度增加慰问二次参考标准如下：
1、 尿毒症血透、癌症转移每次增加慰问300元；
2、半瘫：生活部分不能自理，且一养一或另患九大病种之一或常住医院、养老院每次增加慰问300元。
年度增加慰问实施时间为4月、11月。
三、年度内新增符合增加慰问标准的，按上述标准和实施时间给与对应的慰问金额，慰问类型选取日常慰问，次年度统一纳入增加慰问对象，按规定时间实施增加慰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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